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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八亿时空液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达到 1%的提示性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

生变化； 

 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股东北京首钢基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钢基

金”）及其一致行动人北京京西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京西创业”）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将从 7.38%减少至 6.38%。 

公司于近日收到首钢基金及其一致行动人京西创业发来的《关于减持北京八

亿时空液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数量达到 1%的告知函》，（以下简称《告知

函》），根据《告知函》内容，现将其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 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信息披露 

义务人 

名称 1 北京首钢基金有限公司 

注册 

地址 
北京市石景山区五一剧场路 5 号院 1 号楼 6 层 608 

权益变

动时间 
2024/12/4~2024/12/5 

权益变

动明细 

股东 

名称 

变动 

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 

种类 

减持股数 

（股） 

减持 

比例 

（%） 

 首钢 

基金 
集中 

竞价 
2024/12/4~2024/12/5 

人民币

普通股 
801,311 0.60 

信息披露 名称 2 北京京西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义务人 注册 

地址 

北京市石景山区八大处高科技园区西井路 3 号 1 号

楼 216 房间 

权益变

动时间 
2024/12/4~2024/12/5 

权益变

动明细 

股东 

名称 

变动 

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 

种类 

减持股数 

（股） 

减持 

比例 

（%） 

 京西 

创业 
集中 

竞价 
2024/12/4~2024/12/5 

人民币

普通股 
543,514 0.40 

备注：  

1、根据《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的特别规定（2020 年修订）》，截至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上市日，北京服务新首钢股权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服务

基金”）对公司投资期限超过 60 个月，通过集合竞价交易及大宗交易减持股份总数均不受

比例限制。服务基金通过占用集中竞价减持额度将所持公司股票分配至京西创业与首钢基金，

详见《关于股东股票实物分配完成暨股份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005）。 

京西创业与首钢基金通过股票实物分配占用集中竞价额度取得股票，适用大股东通过集

中竞价方式买入股份的相关规定。 

2、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

或限制转让的情况。 

3、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形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造成。 

二、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

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后持有

股份 

股数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首钢基金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5,917,383 4.40 5,116,072 3.80 

京西创业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013,583 2.98 3,470,069 2.58 

合计 9,930,966 7.38 8,586,141 6.38 

三、所涉及后续事项 



（一）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   

（二）本次权益变动为持股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三）本次股东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北京八亿时空液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2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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